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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澎湖縣「菊島盃」全國青少年硬式棒球錦標賽 

競 賽 規 程 

依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15年 4月 23日運全署社字第 1150002528號函辦理                                                       

一.主    旨：推動全國棒球風氣，廣植棒球運動人口，提升青少年棒球運動技 

             術水準與交流。 

二.指導單位：運動部 

             澎湖縣政府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 

三.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五.協辦單位：澎湖縣立體育場 

             白沙鄉公所 

澎湖縣體育會 

澎湖縣體育會棒球委員會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澎湖縣工作小組 

六.競賽日期：115年 8月 8日至 8月 13日，共 6天。 

七.競賽地點：澎湖縣立中山棒球場 

             澎湖縣立大城北棒壘球場 

             講美棒球場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11日（星期六）止 

             報名網址:https://play.phc.edu.tw/jhbb/ 

九.球員資格：100年 9月 1日以後出生者，以在籍之學校學生組隊報名。              

十.報名人數：隊員至少 12名、最多 20名、隊職員 4名（領隊 1、總教練 1、 

             教練 2）。 

十一.聯絡人：馬公國中 蔡良詮 0963193555。  

十二.賽程公布時間：115年 7月 17日(星期五)。 

十三.開幕典禮：115年 8月 9日下午 17：30，請各隊務必參加【攜帶隊旗】。 

              【地 點：澎湖縣立東文澳棒壘球場】 

十四.選手之夜：115年 8月 9日下午 18時 30分；地點：俟招標完成後時宣布。 

十五.獎 勵： 

      1.團體獎：冠軍、亞軍、季軍(並列)、第五名團體獎盃、獎狀。 

      2.個人獎：教練獎三名(冠軍隊三位教練)、投手獎一名、打擊獎前五名、  

       美技獎一名、MVP四名(前四強每隊一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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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經費：交通、食宿請參賽隊伍自理。 

十七.参賽隊伍：32隊。 

十八.比賽方式與制度： 

     預賽：採分組循環制，每組取前二名，參加決賽。 

     決賽：採單淘汰制。晉級隊伍請於 8/11日 17：00於中山棒球場抽籤。 

十九.申訴管道：本項比賽以球技交流為主、請各位教練無須過度反應，以免 

               傷和氣，裁判均以公平、公正方式判決。 

 廿. 採用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審定之棒球規則。 

廿一.注意事項： 

   1.各隊應於比賽前 30分鐘向大會記錄組報到，並提出攻守名單，若需查 

     驗對方球員資格，應同時提出申請，比賽開始後將不受理。比賽前或比 

     賽中發生球員資格問題時，對於有疑問之球員，在不影響球賽進行原則 

     下，得透過承辦工作人員『拍照存證』查核。 

   2.球隊出場比賽時，應將全隊球員之身分證集中保管，以備查驗，未帶證 

     件之球員，不得填寫在攻守名單內比賽，違者視同違規，褫奪該隊所有 

     比賽成績。 

   3.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承辦單位召集審 

     判委員會商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4.球隊比賽時，球員可穿金屬棒球釘鞋；球隊服裝應穿著整齊、號碼清晰 

     (1～20號)之球衣比賽，隊長球衣號碼為 10號，且報名後不得更改， 

     教練球衣號碼分別為 28及 29號，總教練球衣號碼為 30號，違者不得 

     出場。 

   5.為提昇學生棒球精神，請球隊服裝力求整齊劃一,球衣(含內衣)樣式、 

     顏色、長短一致，球褲之穿著應露出吊襪，且拉至膝下，比賽中進、出 

     場宜快速跑步。 

   6.比賽進行時，因雨或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繼續比賽，賽滿 4局以上之 

     比賽，即截止比賽；比賽與否須經主辦單位會同審判委員會商決定，各 

     球隊不得提出異議；本比賽得視球場狀況，設置球場特別規則，並於 

     開賽前，提出說明。 

   7.採保留比賽制，但不滿一局時，則取消已賽成績，因風雨或其他不可抗 

     拒之原因，當日第一場開始即無法比賽時，則整日賽程順延。途中停賽 

     而延誤之賽程，由大會另行安排。上述情況經主辦單位會同競賽組、裁 

     判組研商後決定，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8.採 7局賽制，每場比賽以 120分鐘為限，110分鐘不開新局，以主審宣
告為準；若比數相等，則採強迫取分賽制（棒次延續上一局，無人出
局,跑者由上ㄧ局之末兩棒佔一、二壘）；比賽中，兩隊得分比數四局
相差 10分，5局(含)以上相差 7分時，即截止比賽。 



 3 

   9.賽程表之參賽隊伍在前者(左邊)為先攻，請於一壘之選手席；決賽則於 

     賽前決定攻守；各隊報名之隊職員始能進入選手席。 

  10.投手持球需於 12秒內投球，未於 12秒內投球時，則計壞球數一，12 

     秒之認定，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11.投手受隔場限制，投手離開投手板，擔任野手後(投手不下場)，於該場 

       比賽中均可再擔任投手乙次；毎位投手每場最多以 7局為限。投球 3局 

       以內（含），不受隔場限制，若投球 1局或 2局或 3局下場後，接連下 

一場比賽，該投手可再投 6局或 5局或 4局；投球 3局以上（含）受隔場限制。 

     12.比賽除暫停之需要，各隊之職員（領隊、總教練、教練）不得任意走 

出選手席及一、三壘指導區。若球賽中發生爭議，促請裁判裁決時， 

以一名職員（領隊、總教練、教練）在場為限，否則裁判得不予受理。 

  13.野手集會：守備時，每次野手集會不得超過三人，一局中只能集會一 

     次，時間以一分鐘為限。每場比賽以三次集會為限，第四次（含）以後 

之集會，每集會一次，則計算暫停一次。若延長賽時，則每三局可集會 

一次。 

  14.暫停實施方式： 

        (1)守方：一局中只能暫停一次(更換投手不計)，每次時間以一分鐘為 

                限，每場第四次（含）以後之暫停，每暫停一次，則需更換 

                投手。若延長賽時，則每三局可暫停一次。 

        (2)攻方：一局中只能暫停一次，每次時間以一分鐘為限。 

    15.為加速比賽節奏，當兩人出局後壘上跑者為捕手時，攻方得於尚在替 

       補名單內擇一選手代跑，惟該名代跑者不計入上場紀錄。 

    16.守方教練可向主審示意或告知欲以故意四壞保送打者，打者即可以四壞  

       保送上一壘   

    17.各單位之影像畫面皆無法作為輔助判決之用，一切判決皆以裁判組為準 

廿二.本規程經澎湖縣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